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CM 条件保障建设项目岩土工程勘察、地质灾

害危险性评估和水文地质调查

招标公告

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CM条件保障建设项目岩土工程勘察、地质灾害危

险性评估和水文地质调查已审批，资金来源为企业自筹，且已落实，招标人为中国原子能科

学研究院，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招标代理机构中核（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受招标人

委托，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招标编号

CNSC-24CIAE020260

2.2 招标项目名称

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CM条件保障建设项目岩土工程勘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

水文地质调查

2.3 招标项目概况

在充分分析利用已有岩土勘察资料的基础上，依据确定的设计方案、技术要求，

查明勘察场地的岩土工程条件和水文地质条件，对不良地质作用和地质灾害作出详细评

价，获得岩土工程的设计参数，对与设计和施工有关的问题作出评价与建议，为可行性

研究、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的相关工作提供岩土资料。



查明场址和场址附近范围的水文地质条件。对本建设工程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

和该工程建设中、建成后引发或加剧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做出评价，对建设场地的适宜性

做出评价并提出具体的防治措施与建议，为本工程的立项和建设用地的审批提供支持材

料。

2.4 招标范围（包含标段划分）

依据前期岩土勘察资料、设计方案和设计技术要求进行勘察工作。查明场址和场址附近

范围的水文地质条件，评估区内的地质环境条件基本特征和各类地质灾害的分布、成因、规

模、现状及发展趋势，分析论证各种地质灾害的危险性和危害程度，进行现状评估、预测评

估和综合评估，提出防治地质灾害的措施与建议，并对建设场地的适宜性做出评价结论。完

成成果报告。

2.5 项目地点

甘肃矿区

2.6 服务期限

合同生效后 50 天内完成并交付全部工作成果（启动时间以甲方通知为准）

2.7 质量标准

满足采购文件要求

2.8 投标限价

最高投标限价：¥ 150 万 元，投标报价超过最高投标限价作否决投标处理。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应满足以下资格要求：

（1）资质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拥有合法经营权力，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符合国家

有关规定。投标人应具备岩土工程勘察甲级或工程勘察综合类甲级资质，拟派项目经

理应具有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职业资格。

（2）财务要求：投标人须有良好的银行信用和商业信誉，不得处于破产、停业、财产被

接收或冻结等任何不利于合同目的实现的情形，财务状况良好。

（3）业绩要求：投标人应具有建设工程同类的岩土工程勘察、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和水

文地质调查业绩，业绩证明材料以合同复印件为准（签订日期在 2018年 1月 1日以后），

合同需显示项目名称、签订日期、标的物名称、签字盖章页，否则视为无效业绩证明材料。

3.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 招标文件的获取

4.1 招标文件售价

每套招标文件售价人民币 200 元整，售后款项不予退还。

收款银行名称：工商银行上海市桂林路支行

开户单位：中核（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须在报名界面查找，直接汇入平台无法识别项目

投标人须在汇款单上注明：“ （项目名称可缩写）”。

4.2 发售时间

北京时间：2024 年 1 月 30 日 21：00—2024 年 2 月 5日 17：00

4.3 招标文件发售方式



电子版招标文件将在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https://www.cnncecp.co

m）进行发布。潜在投标人在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已经注册的，可直接登

录参与本项目投标；尚未在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注册的，应于招标文件发

售截止时间前在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完成在线注册后登录参与本项目投

标。投标人登录后点击“我要参与”，选择要参与的项目（XXXX 采购项目），按照《中国核

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供应商操作手册》完成付费后即可下载招标文件（见平台首

页服务中心-供应商服务）。

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将在发售期结束后自动关闭参与入口，未能按时

完成参与、购买招标文件相关工作的潜在投标人不得参与投标。

4.4 其他事项说明

未购买本项目招标文件的，其投标将被拒绝，有文件证明下列情形的除外：

（1）作为潜在投标人的办事处或分公司代为购买招标文件的；

（2）购买招标文件的潜在投标人在投标截止前因兼并、重组上市等原因导致公司名称

变化的。

5 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投标文件地点：电子投标文件通过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进行提

交，其他任何方式提交将不予接受。

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北京时间：2024 年 2月 22 日 9 ：00

投标文件应按招标文件规定时间、地点递交，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不按

照招标文件要求加密的投标文件，招标人将予以拒收。

6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https://www.cnncecp.co

m）和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www.cebpubservice.com)上发布。其它任何媒介转载无

效，招标人和招标代理机构（如有）均不承担因此带来的一切后果。

7 联系方式

招标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招标代理机构：中核（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 12 号核建大厦 1 层会议室。

联系人：刘风侨

电话：15313919751

电子邮件：liufq@puyuan.com

招标文件异议接收方式（不接受招标文件的疑义，仅接受对资格条件及评标办法的异

议）：按照《中核集团电子采购平台供应商操作手册》-【已参与项目】-【在线异议】提交

异议（见平台首页服务中心-供应商服务）。

电话：/

电子邮箱：/

8 其他说明

8.1 投标人须遵守招标人的保密规定。

8.2 对于其它公司利用本公司发布的招标信息进行诈骗的行为，本公司将不承担任何

责任，并保留追究相关责任人权利。



8.3 本项目采用电子招标方式，投标人须先取得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

台核发的 CA 数字证书，使用 CA 数字证书制作投标文件。在投标截止时间前投标人须

将电子投标文件上传至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电子采购平台完成投标。如因未能及时

取得 CA 数字证书或 CA 数字证书有效性不足导致的无法正常投标，招标人/招标代理机

构（如有）不承担任何责任。

9 其他需要补充的内容

9.1 电子投标详细操作请登录平台账号，从“下载中心”-“操作手册”中获取《电

子采购平台-供应商（公开）全电子》；

招标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招标代理机构：中核（上海）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024 年 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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